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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暨衛生福利部 114 年 5 月 23 日衛部保字第 1141260221 號公告：新增全

民健康保險特材自付差額類別「特殊材質縫合錨釘」，並自 114 年 6 月 15 日生效。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五條：保險給付之特殊材料，保險人得訂定給付上限及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得收取差額之上限；屬於同功能類別之特殊材料，保險人得支付同一價格。保險對象得於經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認定有醫療上需要時，選用保險人定有給付上限之特殊材料，並自付其差

額。 

壹、本院目前「特殊材質縫合錨釘」廠牌及收費標準 

 

特材代碼 健保代碼 物  品  名  稱 
廠牌型號/ 

許可證字號 

醫療院所自

費單價(A) 

健保部分給

付價格(B) 

保險對象負

擔費用 

C=(A-B) 

22352074 FBS08KSTAKAW 
"艾思瑞斯"思求太

克縫合錨釘 

Arthrex/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9649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43 FBS08ARPSLAW 

"艾思瑞斯"思維拉

克縫合錨釘 

AR-2325PSLC 

Arthrex/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3869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44 FBS08ARPSLAW 

"艾思瑞斯"思維拉

克縫合錨釘 

AR-2324PSLC 

Arthrex/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3869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45 FBS08ARPSLAW 

"艾思瑞斯"思維拉

克縫合錨釘 

AR-2323PSLC 

Arthrex/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3869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73 FBS08ARBCTAW 

"艾思瑞斯"思維拉

克縫合錨釘 

3.5*8.5~4.75*19.1mm 

Arthrex/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3869 號 

32,187 12,874 19,313 

22352080 FBS08YFLEXLV 
"靈威特"Y 型全縫

線縫合錨釘 1.8mm 

ConMed/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8833 號 

25,290 10,116 15,174 

22352082 FBS08YFLEXLV 
"靈威特"Y 型全縫

線縫合錨釘 2.8mm 

ConMed/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8833 號 

25,290 10,116 15,174 

22352071 FBS08PPLKALV 
"靈威特"帕普洛縫

合錨釘  

Linvatec/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2251 號 

24,715 9,886 1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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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材代碼 健保代碼 物  品  名  稱 
廠牌型號/許可

證字號 

醫療院所自費

單價(A) 

健保部分給付

價格(B) 

保險對象

負擔費用 

C=(A-B) 

22352009 FBS08722PKSN 
中空關節軟組織固

定錨釘 

Smith&Nephew/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5163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00 FBS0872201SN 帶線迷你固定錨釘 

Smith&Nephew/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7149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16 FBS08722RTSN 骨活性可吸收錨釘 

Smith&Nephew/ 

衛署醫器輸字 

第 020605 號 

22,192 8,876 13,316 

22352087 FBS08722SFSN 高強度縫合釘 

Smith&Nephew/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6645 號 

25,290 10,116 15,174 

22352021 FBS08QFXZZ2K 2.8mm 縫線固定 

Smith&Nephew/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8336 號 

25,290 10,116 15,174 

22352011 FBS08722ZZ2K 
5.5mm 雙圈免綁線

螺旋固定錨釘 

Smith&Nephew/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30225 號 

24,715 9,886 14,829 

22352051 FBS0839155S2 

史賽克艾康尼斯縫

合錨釘 

3910-500-512 

Stryke/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7420 號 

25,290 10,116 15,174 

22352052 FBS0839155S2 

史賽克艾康尼斯縫

合錨釘 

3910-500-522 

Stryke/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7420 號 

25,290 10,116 15,174 

22352081 FBS08CFBC4LV 
"靈威特"克洛特縫

合固定錨釘 

LINVATEC/ 

衛部醫器輸字 

第 026987 號 

22,192 8,876 13,316 

 

備註：1.本表金額僅供參考，如有異動，以本院電腦設定為準。 

      2.健保保險對象使用本項特材時，需符合健保使用規範。 

 

       

貳、全民健康保險自付差額特材類別「特殊材質縫合錨釘」作業彙編(民眾篇) 

一、什麼是健保給付之「金屬縫合錨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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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縫合錨釘」是用於韌帶、肌腱、關節囊等軟組織修復時，將縫線固定於骨頭的一種植入

性固定器材，常見材質為鈦合金或不銹鋼。因其強度高、穩定性佳，長期以來被廣泛應用於肩節、

關膝關節等手術中。健保過去依其醫療必要性及臨床使用歷史，將其納入給付範圍。 

 

二、什麼是新增功能類別「特殊材質縫合錨釘」？ 

   「特殊材質縫合錨釘」是指使用非金屬材料製成的新型縫合錨釘，如：PEEK（聚醚醚酮）、可

吸收聚合物（如 PLLA）、生物複合材料（如含β-TCP 或 HA 的可吸收材料）。這些材料具有不同於

傳統金屬的特性，例如：不會在影像中產生干擾（MRI 相容）、可被人體吸收或促進骨整合減、少

長期異物殘留風險。因此健保新增此類材料為一個功能類別，以反映其不同機械、生物特性及潛在

臨床益處。 

三、健保給付之之「金屬縫合錨釘」與「特殊材質縫合錨釘」的比較？ 

項目 金屬材質縫合錨釘 特殊材質縫合錨釘 

組件差異 不銹鋼或鈦金屬製成，硬度高、永久性留存 
使用高分子材料（如 PEEK）、可吸收

聚合物或含生物陶瓷的複合材質 

功能差異 提供穩定長久的固定，幾乎不降解 
有的可提供生物活性或被吸收，降低異

物殘留，有的設計可促進骨整合 

臨床優點 

穩定性高 

機械強度優 

歷史使用經驗豐富 

無金屬影像干擾 

可吸收或生物整合 

減少術後異物感與併發症 

臨床缺點 

可能產生 MRI 或 CT 影像干擾 

潛在金屬敏感或鬆脫風險 

殘留物不可吸收 

固定強度視材料略有不同 

有吸收材料可能過早降解 

生物複合材料成本較高 

 

四、全民健康保險為什麼同意自付差額之「特殊材質縫合錨釘」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特材部分第 73 次(113 年 11 月)會議

決議，為促進廣納新醫材，提升臨床可近性與普及性，決議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第 52 條之 4，以保險對象自付差額方式納入給付，故同意將該類特材列為自付差額之品

項。 

 

 

五、健保如何部分給付「特殊材質縫合錨釘」之費用 

保險對象如符合「特殊材質縫合錨釘」的給付規定，經醫師詳細說明並充分瞭解後，病患同意

選用者，由健保依「特殊材質縫合錨釘」各次功能類別健保支付價格支付，保險對象自行負擔

上限為核定費用扣除健保給付比例換算支付點數。 

 

六、醫療院所應告知病患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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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提供保險對象應自付差額之特殊材料時，為使民眾獲得充分資訊，告知程序應為二階

段作業，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 

1. 醫事機構應於手術或處置前 2日（緊急情況除外），由醫師交付說明書予保險對象或

家屬，同時充分向保險對象或家屬解說，並由醫師及保險對象或家屬共同簽名一式二

份，一份交由保險對象或家屬保留，另一份則保留於病歷中。 

2. 說明書內容包括：自付差額特材品項之費用及產品特性、使用原因、應注意事項、副

作用與健保給付品項之療效比較。 

(二)第二階段 

1. 保險對象或其家屬於獲得相關醫療資訊後，醫療院所應另行向其說明收費情形並給予

充分考慮時間，再請其簽署同意書一式二份，一份交由保險對象保留，另一份則保留

於病歷中。 

2. 同意書載明： 

  (1)自付差額品項名稱及品項代碼。 

  (2)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 

  (3)單價、數量及自費金額。 

    醫療院所應摯發收據交予保險對象或家屬收存。應另檢附明細表詳列自付差額品項名稱、 

    品項代碼、單價、數量及自費總金額，提供保險對象或家屬收存。 

 

七、如何獲得醫療院所收費等相關資訊 

醫療院所應將其所進用之「特殊材質縫合錨釘」的品項名稱、品項代碼、收費標準（包括醫院

自費價、健保支付價及保險對象負擔費用）、產品特性、副作用、與本保險已給付品項之療效

比較等相關資訊，置於醫療院所之網際網路或明顯之處所，以供民眾查詢，健保署會不定期派

員稽查，來確保病患的權益。另健保署會將「特殊材質縫合錨釘」的相關資訊置於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nhi.gov.tw／首頁/健保服務/健保藥品與特材及醫療服務/健保

特殊材料/健保特材品項查詢/健保自付差額(差額負擔)），民眾可上網查詢，並可至本署全球

資訊網「醫材比價網」搜尋醫療院所收費。 

 

八、如何檢舉及申訴 

民眾就醫時，如果遇到醫療院所未依上述規定時，可透過以下管道提出申訴或檢舉。 

1.打 0800-030598 免付費電話，有專人馬上為您提供諮詢服務。 

2.透過健保署全球資訊網之民眾意見信箱 E-mail。 

3. 親自到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或聯絡辦公室 

◎參考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意見整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